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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【2016】第 54 号 

 

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、 你公司 201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,805万

元，其中包括非经常性损益 11.99亿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

润为-11.81 亿元，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来源于你公司 2015 年 12 月向

一汽股份转让动力总成资产和研发中心资产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 请说明该次交易的会计处理情况、收款情况及资产交割情

况，说明交易相关的收入确认、相关递延收益的终止确认是否符合你

公司会计政策及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；请会计师就此发表核查意见。 

（2） 根据你公司 12月 5日披露的《关于资产转让及股权转让的

关联交易公告》，该次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共 10.22 亿元，相关递延收

益共 4.7亿元，再减去相关的税费；请说明年报中实际确认情况与上

述公告所述情况是否存在差异及原因。根据递延收益的附注，天内老

厂搬迁项目及开发中心老址搬迁项目本年计入营业外收入金额为

5.39 亿元，与上述公告不符，请说明原因。 

（3） 请说明“非经常性损益项目”减除所得税影响额 4 亿元的

计算过程及依据。 

（4） 说明其他营业外收入 2.75亿元的构成情况。 



2 

 

（5） 说明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283.5万元的详细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对方单位及其经营情况、关联关系、计提减值准备的时间及

履行的审议程序、应收款收回的情况及临时披露情况（如涉及），请

会计师说明就该事项履行的审计程序、并就该项减值准备的计提、转

回是否真实、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发表核查意见。 

2、 我部多次通过发函等方式关注你公司控股股东一汽股份关

于解决你公司同业竞争问题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，请你公司督促控股

股东尽快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的规定，及时采取

相应措施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、 请对比说明你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

况，是否存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超出年初预计、未及时履行审批

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问题。 

4、 列表说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过程，包括存货类别、账面

值/成本、可变现净值及相关依据，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等；请会计师

说明针对存货跌价准备所做的审计工作及结论。 

5、 说明年初、年末预提费用的构成情况。 

6、 说明其他应付款-一汽股份公司财务管理部 4500 万的形成

原因、确认依据及未支付的原因。 

7、 说明预计负债-产品质量保证的构成情况、确认依据及计算

过程。请会计师说明针对产品质量保证计提是否充足所做的审计工作

及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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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 说明所得税费用附注中“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”

包括“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

的影响”1.24亿元的形成原因。 

9、 说明现金流量表附注“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”-11.7 亿

元的构成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,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,并在 4月 1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
